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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文件

济院政字〔2013〕41 号

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办法

第一章 评估目的

第一条 开展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是贯彻落实《教

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

[2012]4 号）、《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12]4 号）、《济宁学院关于建立本科教学自我评估制度

的意见》(济院政字〔2012〕104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学

校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第二章 评估原则

第二条 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遵循目标导向原则、

评建结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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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导向原则。《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

估指标体系》（附件 1）、《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

指标等级标准》（附件 2）是依据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体现了国家对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

作的基本要求。通过评估，可引导和促进各系（部）进一步明

确办学指导思想，加强教学基础建设，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二）评建结合原则。评估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系（部）

把主要精力放到加强本单位内部的建设、管理和改革以及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上来。各系（部）须依照《济宁学院系（部）本

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

估指标等级标准》，对本单位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诊断，并

坚持各项整改建设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进行。

第三章 评估组织

第三条 学校设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评估工作

领导小组由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

成，负责组织、指导、监督评估工作及审核评估结果。评估工

作专家组由教务处聘请学校教学委员会和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

有关成员组成。教务处具体负责评估工作的日常事务。

第四章 评估对象

第四条 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对象是各教学单位，

评估的重点是各系。

第五章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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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采取系（部）“自我评

估”与“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六章 评估内容

第六条 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内容包括办学思路

与领导作用、教师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与课程建设、

质量管理、学风建设与学生指导、教学质量等方面。

第七章 评估结果

第七条 全部评估结果，均以学校公文形式予以公布并存

档，作为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系（部）评估结果通

过年度质量报告向社会发布。对评估成绩优秀的单位，学校将

通报表彰。对评估较差的单位，学校将督促其限期整改。

第八章 附则

第八条 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每年进行一次。

第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1：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附件 2：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等级标准

附件 3：济宁学院系（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结论标准

济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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